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

正的原则，经过审慎认真的研究，我们就公司 2019 年度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432,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 元（含税），共

计 17,280,000 元。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我们认为，根据公司章程，综合考虑公司整体发展规划、营运资金及项目建

设的需要，为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更好地

保障和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该预案符合公司经营需要及长远发展，有利于

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大的利益，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我们同意

公司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 

二、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对公司为加强和完善内部控制所

进行的重要工作等情况作了介绍，对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运行进行了认真

核查，真实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我们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

行，公司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客观、 

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内控制度执行和监督的实际情况。 

三、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等文件的要求和规定，我们对公司 2019年度公

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了解和查验，发表如下专项说明及

意见： 

1、报告期内，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 

2、报告期内，不存在公司对合并报表外的其他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关于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的独立意见 

公司于 2017 年以现金 53,800 万元收购重庆市春瑞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现已更名为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瑞医化”）182名自然

人股东所持有的 60%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春瑞医化 72%股权。为进一

步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先文于 2017年 3月 30日签署

《关于重庆市春瑞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利润承诺及补偿有关事项的承诺函》。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

于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0〕

8-141号)，春瑞医化 2019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9,767,398.02 元，2017年初至 2019年末累计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9,395,522.11 元，低于承诺数 604,477.89

元，完成 2017年初至 2019年末累计预测盈利的 99.71%。 

按承诺约定，实际控制人潘先文先生累计应支付的 2017年初至 2019年末业

绩补偿承诺总额为 604,477.89 元。2019 年 4 月 22 日，实际控制人潘先文先生

已按承诺支付 2017 年初至 2018 年业绩承诺补偿款 371,875.91 元。截至目前，

实际控制人潘先文先生尚应支付 2017 年初至 2019 年末业绩承诺补偿款为

232,601.98元。 

我们认为，春瑞医化未能完成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潘

先文按照承诺支付业绩承诺补偿款。 

五、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新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

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与国家现行规定保持一致。我们认为本次变更能够更准

确、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据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关于公司为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

见 

为满足公司及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瑞医化”）业务发

展的需要，2020 年度公司与春瑞医化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无偿

提供相互担保。春瑞医化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具有控制权。我

们认为该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同意此担保事项。 

七、公司 2020 年度担保计划的独立意见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2020 年度公司与子公司拟向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无偿提供相互担保。本次对外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及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我们认为该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章

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此担保事项。 

八、关于公司聘请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具有

长期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且多年为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审计及

相关的专业服务。在服务过程中，遵循执业准则，勤勉尽职，审计结果客观、真

实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我们同

意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九、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我们对照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格和有关条件对公司相关事项进行了逐项核查，认

为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资格和各项条件。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独立意见 

鉴于市场环境及政策法规的变化，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

同意终止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方案的议案》及与该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其他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合理、切实可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并同意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我们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方案切实可行，本次发行完成后有利于增

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独立

意见 

经审议，我们认为：上述项目均为公司发展需要，与现有实际情况和未来发

展规划紧密相关。上述项目实施后，公司将进一步壮大规模和实力，增强核心竞

争力，促进公司未来持续、稳定、高速地发展。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独立意见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首发及

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

31 号）等要求，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

分析并制定《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

补措施》，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相关主体亦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履行

作出了承诺。我们认为，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即期回报摊薄影响的分

析、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均符合上述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并同意将相关议案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本次报告已经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鉴证报告，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关于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0 年-2022 年）的独立意见 

公司制定的《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0 年-2022

年）》，综合考虑了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财务结构、股东回报、资金成本、融资

环境等因素，建立了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和机制，保证利润分

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能够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我们同意《重庆三圣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0年-2022 年）》，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张孝友         潘金贵        李有光 

 

                     2020年 4月 13日 

 


